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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11,800 万元左右，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800万元左右。 

2.公司本期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是：（1）股权投资资产预计损失 3,275万元；（2）

预计债权投资减值损失 12,000万元。 

3.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3.2 ”规定，公司预计营业收入将低于人民币 1亿元，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11,800 万元左右，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1,800 万元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800万元左右。 

（三）本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86.29 万元，2019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656.57 万元。 

（二）2019年度每股收益：0.0492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1、股权投资资产预计损失 3,275万元 

公司的子公司乳泉奶业有限公司持有包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32,751,955.45元，预计全额损失。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包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776 号文件），同意包商银行进入

破产程序。2020年 11月 23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0］

京 01 破申 672 号），因包商银行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股东权益数额为负，裁定受

理包商银行破产清算申请，并发布了《公告》（［2020］京 01 破 270 号）。现包商银

行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公司预计该项资产全额形成损失。 

2、预计债权投资减值损失 12,000 万元 

公司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信托合同》，以自有资金 1.2亿元认购合同项下的信托产品。 

截至 2020年 1月 20日前，公司按期全部收回该信托计划收益；2020年 7月 20

日，公司未按约定收到信托分配收益；该信托计划到期日延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

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亦未收到相应的半年收益；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该

信托计划 2020年度相应的信托收益。 

2021 年 1 月 20 日，新时代信托向公司提供《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 55 期临时报告》，报告显示，该信托计划交易对手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到期未支付回购价款，该事项将对受益人我公司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

交易对手发生的违约事项，致使信托计划无法按约定向受益人我公司分配信托利益。 

本公司购买的信托计划对应的底层资产为<恒新 105 号>单一财产权信托，即千

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收益权，

华夏人寿已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接管，该项股

权收益权具有重大损失风险。 



目前公司积极与新时代信托沟通，新时代信托业已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实施接管，同时无法与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预计该信托计划收回本金和收益存在重大风险，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

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报为准。 

（二）鉴于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计出现亏损的情况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公司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 13.3.2 

条“（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规

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能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